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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岛西海岸新区教育和体育局文件
青西新教体字〔2026〕239 号

青岛西海岸新区教育和体育局
关于做好 2026 年全区中等职业学校招生工作

的通知

各学区教育服务中心，各初中学校、各中等职业学校，局属各

单位，机关各科部室：

根据青岛市教育局《关于做好 2026 年全市中等职业学校招

生工作的通知》（青教通字〔2026〕11 号）、《青岛市教育局

关于做好 2026 年全市职业学校招生录取工作的通知》（青教通

字〔2026〕12 号）要求，现就做好 2026 年西海岸新区中等职

业学校招生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指导思想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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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，落实教育强市建

设部署和《青岛市职业教育高地建设三年行动计划（2025-2027

年）》，围绕青岛市“10+1”产业体系、“4+4+2”现代海洋产

业体系和现代服务业，聚焦新区“5+5+7”重点产业，推进职普

融通、产教融合，优化专业设置和中高本对口贯通分段培养布

局，加强招生计划引导和调控，提高职业院校服务学生多样化

发展和服务产业发展能力。

二、招生计划

2026年，计划招收中职学生9490人（含综合高中2300人）。

中等职业学校招生类别分为：综合高中招生、三年制中职职普

融通实验班（以下简称“职普融通”）招生、初中后五年制高

等职业教育（简称“五年制高职”）招生、三二连读招生、中

等职业教育（三年制）招生。

三、招生政策

2026 年，全市中职招生政策保持总体稳定。

（一）持续推进职普融通联合育人。一是继续开展综合高中

试点、职普融通班，综合高中实验班录取办法和学籍注册等与

普通高中相同。二是职普融通实验班（注册中职学籍，在中职

学校学习，学制三年）继续采取中职学校与普通高中（综合高

中）联合设立实验班的方式进行，双方签订人才培养框架协议，

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。实验班主要面向职教高考，为高等职

业教育提供优秀技能人才。

（二）继续开展五年制高职招生。具体计划以省教育厅审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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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准，学生五年均在中职学校培养，高职院校通过全程参与制

定人才培养方案、设计课程体系、加强专业建设、安排教师支

教等方式参与人才培养。2026 年，继续在新区职业中等专业学

校、新区高级职业技术学校、新区中德应用技术学校 3 所高水

平职业学校开展五年制高职招生。

（三）继续做好“三二连读”贯通培养，具体计划以省教育

厅审批为准。

（四）各批次志愿顺序。志愿设置顺序为：普通高中批（含

综合高中）、三年制职普融通实验班批、“三二连读”批（含

其他类型五年贯通培养）、三年制中职批。职业学校在第一阶

段招生录取结束后，剩余招生计划由各招生学校自行组织生源。

（五）职业学校录取办法。职业学校录取投档分数包括语文、

数学、英语 3 科总分和政策性加分。职业学校录取统招生时，

将按照录取投档分数从高到低顺序择优录取。录取投档分数相

同的考生，依次按语文数学总成绩、语文或数学单科最高成绩、

英语（含口语和听力）单科成绩由高到低排序。需要面试或加

试的学校或专业，考生应按学校招生简章要求参加面试或加试，

并取得合格证。

（六）继续实行职业学校招生不退档、不改录政策。从 2021

年开始，职业学校招生录取后不再允许退档和改录，今年继续

实行该政策。在市局规定的报名过程中，未被普通高中录取的

学生，可根据自身实际，调整职业学校职普融通、三二连读（含

其他类型五年贯通培养）、三年制中职志愿。通过扩大宣传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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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示相关收费政策等方式，扩大政策知晓度，保障报考学生的

权益，规范职业学校招生秩序。

其他招生录取工作，按《青岛市教育局关于做好 2026 年全

市职业学校招生录取工作的通知》（青教通字〔2026〕12 号）

执行。

四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科学制定招生计划。各学校要结合本校学位供给和办

学条件实际，根据新区产业发展需求等，提高办学质量。市教

育局将根据各学校办学质量监测、办学条件达标情况和专业布

局调整的需要，严格审核、下达各学校招生计划。对办学条件

不达标、办学质量不高、投诉量高居不下的学校，将调减招生

计划。待省教育厅反馈联办五年制高职、三二连读等招生计划

后，各中等职业学校要合理提报剩余招生计划。

（二）严格规范招生行为。各学校要严格按照招生计划招生。

推行中职学校招生专业备案制度，对未经省、市教育行政部门

备案的专业，严禁招生。对办学条件不达标的学校、中高职贯

通培养招生计划完成率低于 60%的学校，将减少招生计划。加

强跨省招生管理，中职学校开展跨省招生，需学校申报、市局

审核、省教育厅审核并征求相关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复核确认，

未获得跨省招生计划的学校，不得跨省招生。近五年在招生、

实习、学生管理等方面出现过违纪违规办学行为和办学条件不

达标的学校，不得列入跨省招生计划编制范围。中职招生录取

截止到 8 月 1 日，各学校要提前谋划招生工作，留出提前量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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严禁违规录取学生。

各中职学校在招生过程中要做到“七个严禁”：严禁发布

虚假招生信息和虚假宣传、违规承诺；严禁超出省教育厅备案

的专业和计划进行招生；严禁利用经济手段招揽生源；严禁违

规给校内教职工发放招生工作奖金；严禁与生源学校签订招生

等相关协议并违规给予相应费用，或违规向生源学校或其工作

人员支付招生费用；严禁委托中介机构、个人或利用在校学生

招揽生源并支付相关费用或赠送礼品、礼金、购物券等；严禁

违规向合作办学企业等单位转移资金并用于支付招生费用。

（三）加强过程监督管理。对出现违规招生行为的学校，视

情况轻重，分别给予约谈、通报批评、核减招生计划的处理。

对组织或参与违规招生行为的教职工，依据《中小学教师违反

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》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规定》等规

定，严肃追究相关人员责任。各学校要严格按照《中等职业学

校学籍管理办法》《中等职业学历教育学生学籍电子注册办法

（试行）》和《关于严格规范中等职业学校招生、学籍和资助管

理工作的通知》相关要求，规范程序，严格审核，按市教育局

要求做好新生学籍电子注册工作。要严格执行“一人一籍、籍

随人走”规定，严禁以虚假信息注册学籍，严禁擅自更改已注

册学生的学籍信息，严禁为普通高中等非中等职业学校学生注

册中等职业学校学籍。

（四）加强中职招生政策宣传。要通过各种形式，宣传好中

职学生的多样化成才路径。及时在新区政务网站、微信公众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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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其他平台，登载本年度招生政策、招生计划，加强对初中毕

业生的报考指导和服务工作，让有意向报考职业学校的学生都

能够及时获得相关信息。

未尽事宜，请与相关科部室联系。

联系电话：86988780 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科（职教）

86115857 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科（民办）

86883586 招生考试部

88192020 监督举报电话

附件：青岛西海岸新区 2026 年职普融通班招生计划

青岛西海岸新区教育和体育局

2026 年 4 月 2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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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青岛西海岸新区 2026 年职普融通班招生计划
序号 中职学校 合作普通高中 试点专业 招生计划

1

青岛西海岸新

区职业中等

专业学校

青岛西海岸

新区第二高

级中学

建筑工程造价 50

2 计算机平面设计 25

3 物流服务与管理 50

4 跨境电子商务 50

5 虚拟现实技术与应用 25

6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 25

7 建筑工程施工 50

8 青岛西海岸新

区高级职业

技术学校

青岛西海岸

新区实验高

级中学

幼儿保育 100

9 服务机器人装配与维护 50

10 软件与信息服务 50

11 青岛西海岸新

区中德应用

技术学校

青岛西海岸

新区致远中

学

微电子技术与器件制造 50

12 人工智能技术与应用 50

13 机电技术应用 50

14

青岛西海岸新

区音乐学校

青岛西海岸

新区音乐学

校(综合高

中）

艺术设计与制作 40

15

音乐表演 20

青岛西海岸新区教育和体育局办公室 2026 年 4 月 22 日印发


